
附件 2

2020 年度湖北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

单位名称 湖北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

基本支出总额 2692.37 万元 项目支出总额 1285.22 万元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 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 分*执行率）

部门整体

支出总额
4150 3977.6 95.85% 19

年度目标 1：

（30 分）
开展“爱心助残”行动，为我省困难下肢残障人士上门安装辅助器具：

年度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年服务社会化困难残障人

次
1018 人次 1339 人次 8

数量指标 自行研发品种数量 2 个 2个 8

质量指标 产品合格率 96% 高于 96% 99.7% 5

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社会困难残障人员住宿保

障率
96% 100% 4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96% 99.75% 5

年度绩效目标

2（20 分）

完成重度残疾军人 1300 人次的假肢、代步三轮车等辅助器械的配制、更新、维

修工作，依法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

年度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年服务荣军人次 1300 人次 1515 人次 10

效益

指标

数量指标 客户投诉次数 小于 6 次 0 6

可持续影

响指标
荣军人员住宿保障率 100% 100% 4

年度绩效目标

3（30 分）

弥补财政拨款预算资金的不足，更好地为社会肢残人士服务，为他们提供周到

的辅助器具制作安装及训练的一体化服务

年度

绩效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指标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服务残障人士人次 1100 人次 603 6

质量指标 产品合格率 96% 99.7% 6

效益

指标

服务对

象满意度

指标

满意人数占服务对象人数

比例
95% 98.15% 6

总分 87

偏差大或

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受到新冠疫情冲击，武汉封城，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等多重

因素影响，一方面，就业压力显著加大，抑制了残障人士的辅具改善性需求，

另一方面残障人士来我中心配置辅具产生了困难与顾虑。

改进措施及

结果应用方案

1.加强组织领导

为有效推进残疾军人各项工作的开展，中心成立公益项目服务部，专门负责残

疾军人工作，加强辅具配置工作的组织协调、信息收集反馈、落实督办等；成

立供应科，负责集中采购、供应、管理各种辅具材料和产品，严格采购程序，

精心制定招标文件，认真研究确定采购明细清单和产品技术参数，保证产品质

量，确保残疾军人需求产品种类和数量。同时，中心还与辅具配置部门签订服

务合同，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加强考核，确保残疾军人享受贴心周到的配置

服务。

2.加强档案管理

中心服务残疾军人 60 多年，档案陈旧破损不全。为了加强档案管理，提高精准

服务水平，中心对残疾军人全部档案进行了重新整理，共计 2760 份，并对这些

档案进行信息化科学化管理，实现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同步并存，档案内容包

括残疾军人伤残信息、历年假肢装配信息、实物模型等，做到每位残疾军人资

料齐全、个人情况清楚，有利于中心根据历年残疾军人配置产品和当前伤残情

况，精准配置产品，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

3.增加贴心服务

残疾军人装配假肢在规定装配时间范围内中心提供免费住宿（本人和陪护一人）

和定点免费送站服务，若残疾军人行动不便中心还可上门服务，配置康复辅具

中心按需求免费邮寄到家。中心还不定期对残疾军人进行电话回访和服务满意

度调查，对反馈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力求让每一位残疾军人满意。同时，每

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心还向全省残疾军人寄送慰问信，并附邮票和信封，

征求残疾军人对中心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力求进一步改进工作，

为残疾军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4.整合客户资源。

利用客户信息管理系统系统地管理客户资料，根据客户不同的配置辅具类

别进行分类，进一步对客户的潜在需求进行分析，挖掘客户的潜在价值，提高

服务质量。

5.增加沟通渠道。

一方面，通过电话回访的方式更新客户信息、了解客户的需求，给予专业

的配置辅具的建议。另一方面，建立售后服务群以及微信公众号，建立即时、

长效的双向交流渠道，为客户提供远程技术支持，提高客户满意度。



备注：

1.预算执行情况口径：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包括上年结余结转），执行数为资金

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

2.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定

量指标计分原则：正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分=权重*B/A），反向指标（即目标值为≤X，得

分=权重*A/B），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再计算得分。

3.定性指标计分原则：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

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 80%）、80-50%（含 50%）、50-0%

合理确定分值。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4.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


